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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

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三） 

 

编号：GDW[2008]262 

 

致：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受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天保基建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作为天保基建向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天保控股”）购买其持有的天津滨海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滨海开元”）全部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资产重组”或“本次交易”）的

特聘专项法律顾问，已就本次资产重组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（编号：GDW[2008]082）、

《补充法律意见书》（编号：GDW[2008]202）和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（编号：

GDW[2008]205）。 

 

本所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 24 日出具的上市部函

[2008]208 号《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反馈意见

的函》要求，就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。 

 

本所出具的《法律意见书》（编号：GDW[2008]082）所列示的律师声明事项

和释义中的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。 

 

一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（包括投入后续开发资金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 

1、根据经审计的天保基建 2007 年度财务报告显示，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

日，公司总股本 23,870.54 万元，资产总计 10.04 亿元，负债合计 3.69 亿元。

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增加 6,900 万元，资产增加 20.77 亿元，负债

增加 10.56 亿元，具体影响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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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财务指标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增减额 增减比例 

股本（万元） 23,870.54 30,770.54 + 6,900 + 28.91% 

资产（亿元） 10.04 30.80 + 20.76 + 206.77% 

负债（亿元） 3.69 14.25 + 10.56 + 286.18% 

净资产（亿元） 5.99 16.20 + 10.21 + 170.45% 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2.66 5.26 + 2.60 + 97.74% 

资产负债率 36.75% 46.27% + 9.52% + 25.89%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且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（天保基建与天保控

股于 2008 年 5 月 6 日签署）第 4.01 条项下公司付款义务尚待履行前，即天保基

建向天保控股支付现金 10.56 亿元购买滨海开元 50.87%股权，对公司财务状况

影响主要为：股本、资产、负债、净资产、每股净资产均有所增加，由于负债的

增幅略高于资产的增幅，因而资产负债率略有上升。 

 

2、根据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

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，滨海开元拟在 2008 至 2011 年对全部项目进行开发，

预计各项目将在 2009 至 2013 年完成。经初步估算，滨海开元的天保·金海岸项

目后续计划总投资 91.35 亿元，收入 140 亿元，净利润 23.98 亿元。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或滨海开元将投入大量后续开发资金，

如果公司或滨海开元主要采取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方式筹集资金，则在项目开发

初期（大部分利润尚未形成），公司的负债和资产负债率会有所增加和上升。 

 

二、天保基建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所采取的措施 

 

1、经核查，根据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（天保基建与天保控股于 2008 年 5 月 6

日签署）的相关约定和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

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

案》，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，天保基建拟向不包括天保控股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的

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募集资金（以下简称“非公开发行股票”）。 

 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18,620 万股，不低于 5,000 万股。募集

资金数量的上限为 25 亿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按以下顺序全部投入以下项目：（1）

支付滨海开元剩余的股权收购款项，即 10.56 亿元；（2）对滨海开元进行增资，

金额约为 15 亿元，滨海开元拟用增资的资金全部投入天保·金海岸剩余土地和

项目的开发建设。如果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得以完全实施，对公司财务状况

影响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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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财务指标 非公开发行股票前 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增减额 增减比例 

股本（万元） 30,770.54 49,390.54 + 18,620 + 60.51% 

资产（亿元） 30.80 45.80 + 15.00 + 48.70% 

负债（亿元） 14.25 3.69 - 10.56 - 74.11% 

净资产（亿元） 16.20 41.20 + 25.00 + 154.32% 

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5.26 8.34 + 3.08 + 58.56% 

资产负债率 46.27% 8.06% - 38.21% - 82.59%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本所就本次资产重组出具的《补充法律意见书》（编号：

GDW[2008]202），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。如果公司依法采取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措施，且得以完全实施，可以明显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。 

 

2、经核查，根据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（天保基建与天保控股于 2008 年 5 月 6

日签署）的相关约定和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天保基建

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以及关于偿还 10 亿元负债的备忘录（天保

基建与天保控股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签署）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若非公开发行股

票未能实施或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足，天保基建拟根据天保·金海岸项目

的开发建设进度于 2014年底之前一次性支付滨海开元剩余的股权收购款项（以

下简称“欠款偿付”）。关于天保·金海岸项目的开发建设，公司拟选择合作开发

投资者，共同投资建设天保·金海岸项目。合作开发的方式为合作开发投资者对

滨海开元增资 15 亿元，完成增资后，滨海开元的股权结构为天保基建持有 58%

的股权、合作开发投资者持有 42%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开发”）。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欠款偿付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合作

开发符合《公司法》关于增资的一般规定，涉及外国投资者的，还应符合外国投

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。如果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能实施或非公开发行股票

募集资金不足，公司采取欠款偿付结合合作开发的措施，且得以完全实施，可以

改善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财务状况，特别是天保·金海岸项目后续开发资金

投入方面的财务状况。 

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天保基建依法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

的措施或者欠款偿付结合合作开发的措施，且得以完全实施，可以改善公司财务

状况，利于保证滨海开元的天保·金海岸项目顺利进行。 

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，本所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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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《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三）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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